深圳市临时救助拟救助对象公示单
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
经审批，对以下对象给予临时救助，现进行公示。
    公示时间：   2026 年   2  月  13  日至  2027  年  2  月  13  日（公示期为 12个月）
监督电话： 0755-28539172        邮箱： bjjdshswb@lg.gov.cn         
 
	序号
	救助对象姓名
	居住社区（居）委会
	家庭
人口
	申请临时救助原因
	救助
金额
	备注

	1
	廖海翡
	南三社区
	1
	刑满释放、失业导致生活困难
	4605
	分批发放

	2
	曹书贞
	大芬社区
	1
	失业、无收入来源，导致生活困难
	3070
	一次发放

	3
	邓向阳
	大芬社区
	1
	失业、无收入来源，导致生活困难
	3070
	一次发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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